
对外西班牙语水平证书考试西北工业大学考点

考生须知

1.考生仅可携带与报名信息一致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（证件类型与证件号码必

须与本准考证打印信息一致）、准考证（照片等信息完整打印）、2B铅笔、橡

皮、卷笔刀、蓝色或黑色签字笔进入考场。

2.考生须将个人物品存放在指定区域。禁止考生携带手机、智能手表、智能眼

镜或其他具有存储、通讯、计算、上网、拍摄等功能的电子设备，以及纸张、

文字资料进入考场，如发现将被取消考试资格。

3.考试过程中可在试卷上做草稿，禁止在试卷、答题卡以外的任何地方涂写，

如发现按违规处理。

4.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考生，将被拒绝入场，并不退还考费：

(1)抵达考点与报名所选考点不一致；

(2)未携带准考证或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；

(3)所携身份证件的有效性未通过核验；

(4)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与所持准考证显示信息不符；

(5)准考证相片、身份证件相片与本人明显不符；

(6)考试正式开始后，迟到考生。

5.考试期间不得提前离场，考试结束后经监考人员许可方可离开。

6.考生在考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对考生提出警告：

(1) 分发试卷过程中，考生提前打开试卷翻阅；

(2) 收取试卷和答题卡前，已告知考生放下笔停止答题，但考生仍继续答题。

7.考生在考场出现或协助以下列情形之一，终止考试：

(1) 再次出现第 1 条所列行为；

(2) 持变造、伪造证件或他人证件参加考试；

(3) 考试过程中出现以下行为：

① 手机发出铃声或震动声、手表发出闹铃声；

② 不服从考场监考人员管理；

③ 在考场对试题及试题答案进行录音、录像、复制、记录、向考场外传送；

④ 在考场接受他人或向他人提供考试帮助；

⑤ 在考场使用非考试许可的各种考试辅助材料和设备；

⑥ 在考场携带有字符的纸条或在身体部位写有字符；

⑦ 任何扰乱、妨碍考试正常秩序的行为。

8.严禁考生将试卷、答题卡及草稿纸带出考场，违规者将被取消考试成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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